附件2

授权委托书

江苏省财政厅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“苏汇保”合作银行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我行能够遵守省普惠金融发展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，并按“苏汇保”工作方案规定开展工作，现申请参与“苏汇保”合作，并授权                银行  代我行申报“苏汇保”合作银行，其申报材料中涉及我行的内容均真实、准确。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自2026年1月27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止。本授权不可撤销。
委托人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受委托人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（签字或印章）              （签字或印章）

